
关于《克拉玛依区农业用水权分配办法》等相
关办法、细则的起草说明

根据克拉玛依区深化农业用水权改革试点项目实施进展情

况，现将《克拉玛依区农用水权分配办法》（试行）、《克拉玛依

区用水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克拉玛依区用水权交易监督

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克拉玛依区用水权改革资金管理办法》

（试行）四套试行办法和试行细则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和依据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

的意见》和国务院《节约用水条例》精神，根据水利部《关于组

织开展深化农业用水权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意见，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法》《水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水利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推进用水权改革的指导意见》《用水权交易

管理规则（试行）》等国家法律法规为根本，遵循水资源管理体

制改革政策导向。结合本地水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农业种植及

城市规划等实际情况，制定该办法和细则。最终实现提升农业灌

溉水平，集约节约水资源的目的。

二、审核研究情况

根据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克拉玛依区深化农业用水权改革试

点实施方案的批复》《克拉玛依区深化农业用水权改革试点实施

方案》以及《克拉玛依区深化农业用水权改革试点项目（一标段）



委托服务合同》的内容，一标段中标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和中国水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制定了《克拉玛依区农用

水权分配办法》（试行）、《克拉玛依区用水权交易管理办法》（试

行）、《克拉玛依区用水权交易监督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克拉

玛依区用水权改革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并向后向市水务局、

农业开发管委会、区财政局、小拐乡、市水务公司、融汇牧业公

司等 5 家单位征求意见建议，其中一家单位提出了修改意见，共

2 条，结合实际实际情况予以采纳。经我局组织多部门审核修订

后，将初步成果提交了市水务局审定，市水务局于 11 月 18 日，

反馈了 5 条审查意见，均结合实际实际情况予以采纳。

三、需要说明的事项

现对四套办法和细则进行逐个说明。

（一）克拉玛依区农业用水权分配办法（试行）

为建立健全完善的用水权制度，加快用水权初始分配，培育

用水权交易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优化配置水资源的作用，激

发节水内生动力，根据《水利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推

进用水权改革的指导意见》《用水权交易管理规则（试行）》《用

水权交易技术导则（试行）》《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权改

革和水市场建设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等有关要求，结合克

拉玛依区实际，制定的本办法。

该《办法》包含总则、可分配水量核定、农业用水权分配、

权证管理、附则共五章十九条。本办法所称农业用水权，是指农



田灌溉水资源的使用权，包括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灌区取水权和

灌区内各类灌溉用水户的用水权。所称农业用水权分配，是指将

区域内农业用水权益科学合理地分配给取用水户，并由有管辖权

的水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确认。

就是农业用水权分配，先明确范围，在农业开发区和小拐乡

灌区，针对各类用水户，涵盖多种水源。分配形式分办取水许可

证和用水权证。分配时综合考虑取水许可、调水、灌溉面积等因

素。按层级与计量匹配分到终端用户，考虑输水损失计算水权，

再平衡分析，确保不超许可水量，特殊情况还能统筹配置。

（二）克拉玛依区用水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为积极探索、规范推进用水权交易，加快建设归属清晰、权

责明确、流转顺畅、监管有效的用水权制度体系，培育用水权交

易市场，根据《水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水利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关于推进用水权改革的指导意见》《用水权交易管

理规则（试行）》《用水权交易技术导则（试行）》《关于印发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水权改革和水市场建设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

等文件和有关规定，结合克拉玛依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本《办法》包含总则、交易的范围和类型、交易程序、交易

的费用和期限、监督检查、附则共六章二十五条。水权包括水资

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水资源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水资源使用

权就是用水权。本办法所称用水权交易，是指在合理界定和分配

水资源使用权基础上，水资源使用权（以下统称用水权）在使用



主体之间通过市场机制进行流转的行为。通过交易转让用水权的

一方称转让方，取得用水权的一方称受让方。

《办法》规定，克拉玛依区水权交易由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监

督管理，可授权委托灌区管理单位。交易模式有协议转让和单向

竞价。监管方面，对提交材料进行完备性审核，交易完成后办理

变更或备案手续，电子大厅公示成交信息。若发生争议，协商不

成可调解或诉讼，对违规行为可终止交易并追究责任。

（三）克拉玛依区用水权交易监督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为加强克拉玛依区农业用水权交易的监督管理，促进农业用

水权交易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根据《水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水

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推进用水权改革的指导意见》

《用水权交易管理规则（试行）》等有关政策文件，结合我区实

际，制定本细则。

该《办法》包含总则、监督管理职责、交易主体的监督管理、

交易水量的监督管理、交易程序的监督管理、交易资金的监督管

理、信息披露及社会监督、附则共六章二十一条。

《细则》规定，克拉玛依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农业用水权

交易监督管理，有权核查设施、资料等，可中止违规交易。对交

易主体，核查其资格与行为。监督管理涵盖交易水量、程序、资

金等。审核用水需求，要求新增用途合规、项目符合定额、用水

量不超指标，保障交易合法有序。

（四）克拉玛依区用水权改革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为加强农业用水权改革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的规范性、

安全性和有效性，全面推进深化农业用水权改革工作，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的意见》《财政部、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利发展资金管理办

法的通知》《水利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深化农业用水权改革试

点工作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

定本办法。

该《办法》包含总则、资金来源与使用范围、资金管理、绩

效和监督管理、附则共五章十五条。本办法所称用水权改革资金

（以下简称用水权资金），是指用于支持深化农业用水权改革试

点相关工作的专项资金。用水权资金的分配、使用、管理和监督

适用本办法。

《办法》规定，克拉玛依区水权改革资金由区财政与水行政

主管部门管理，来源包括财政预算、社会资本等。主要用于制度

方案、信息化建设，计量设施完善、水权回购等。资金支付按相

关制度执行，使用计划原则不变，确需调整需经审议。遵循特定

原则专款专用、专账核算、纳入预算。同时加强绩效和监督管理，

违规将追究责任。


